
北魏西郊的沙汰

———以正祀与杂祀的转化为视角

刘 　 凯

　
摘　 要　 北魏礼制是由以王朝祭礼为核心的正祀及不被中央政府掌控的杂祀两部分有机构成的，其正统性是在
王朝祭礼与杂祀的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中，通过与政局变动的有效磨合而逐步确立的。王朝祭礼包含双

祭典 （原始祭典与华夏祭典）与三核心 （西郊、南北郊和圜丘方泽）。孝文改制后以西郊为核心的原始祭典遭

到沙汰，由王朝祭礼转为杂祀，但其在 “胡化逆袭”浪潮中仍发挥政治粉饰功能。西郊成立的关键在于 “西向

拜天”的朝向，而非 “西郊”的地点；其在部落联盟与北魏前中期占据核心、力压南郊的根源，在于其完美契

合联盟机制独具的包容力和转变力。西郊具有浓重的萨满宗教色彩，仪式根源发端于游牧世界普遍存在的世界树

观念：方形祭坛象征世界树扎根的大地，天赐二年 “方色”的加入是华夏典制对原始祭典的部分渗透；学界关于

“木主为悬挂牲体支架”的说法有待商榷，拟人化装饰的 “木主”更大可能是沟通神灵或降神的工具；数字 “七”

政治层面的来源是帝室十姓中的 “七族”，作为仪式的数字标准，具有分配阶层内部权益、调和矛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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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礼记·礼器》此语道出郊祀天地 （郊祀）、尊祖敬宗

（祭祖）与皇权正统性来源的关系：前者象征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后者昭告血缘正统，承命于祖。作为魏

晋南北朝时期较长时段统一华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北魏的郊祀不可避免地烙印着游牧与华夏两种祭典的

特色：在华夏祭典最具代表性的南北郊、圆丘方泽之外，北魏有独具游牧民族特色的西郊。学界关于北魏郊

天尤其是西郊的研究，已取得喜人的成果，按照考察重点的差别，可分作三种：

第一种是关注西郊祭典的游牧民族特色，论述其所谓 “内亚传统”。卜必德开此先例，敏锐发掘出西郊

祭典与突厥、契丹相关仪式的类似之处①；康乐继踵其后，指出西郊作为北亚草原游牧部落习俗，是沟通代人

与拓跋政权情感联系、政治认同的关键媒介，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北魏祭典从西郊为主转化为南郊为重的过

程②；罗新以北魏皇帝继位的黑毡为切入点，并将之与清朝祭祀相类比，论述西郊的内亚传统及其对中国历史

的影响③；最新的研究成果出自楼劲，他认为拓跋鲜卑西向祭天的习俗，源于东胡余部西迁匈奴故地过程中对

北族墓葬头向朝西传统的继承与发展。④ 此外，佐川英治通过 《文馆词林》所载孝文祭圜丘大赦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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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西郊的沙汰

“孝文帝圜丘祭天的萨满性质”①，试图以 “内亚视角的历史观察”展现 “对孝文帝圜丘的全新理解”②。第二

种是关注西郊仪式背后的政治权力兴替。马长寿着重阐述西郊体现出宗室七姓拱卫拓跋氏组成联盟核心的内

涵③；何德章认为天赐二年西郊祭天取代南、北郊为视角反映了北魏政权政治上的倒退④；赵永磊以剖析礼

学、礼仪与权力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聚焦道武帝、孝文帝之间的郊祀制度与华夏郊天礼。⑤ 第三种则将

研究视角转入空间划分与层级匹配，以冈田和一郎为代表，他反思了北魏前期史研究中受 “征服王朝”说影

响、长期存在的 “支配层＝胡族，被支配层＝汉族”的观点⑥，通过拓跋西郊祭天仪式中以垣内、垣外为区隔

的空间构造，重新图画 “代人共同体”（而非 “支配共同体”）为支撑的北魏前期国家支配模式。⑦ 此外，还

有杨永俊⑧、徐美莉⑨等的研究。简而言之，以上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西郊的来源、仪式程序及其背后的政治

权力兴替，但在此之外，西郊仍有三点可挖掘之处。

首先，以正祀与杂祀的转化为视角，可见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诏罢以西郊祭天为核心的原始祭典后，西郊

从王朝祭礼的尊位沦落为不在中央政府掌控范围内的杂祀，成为正祀转化为杂祀的典型。但在北魏末年 “胡

化逆袭”的浪潮中可以看到，部分西郊仪式在纷繁复杂的政局变动中，会被 “有选择”地挑拣出来，发挥其

为政治粉饰、争当正统的功能；由此亦可验证西郊成立的必要因素是 “西向拜天”的朝向，而非 “西郊”这

一地点。本文所用 “沙汰”，便特指西郊从国家祀典核心中被剔除、地位降格的过程，而非彻底消亡；孝文

帝罢西郊后，西郊从正祀降格为杂祀，其存在形态表现为：虽脱离国家祀典核心，但仍在特定区域 （如洛阳、

平城旧地及代人聚居区）以民间或特定群体 （如部落遗民）主导的形式延续，并在北魏末年政局动荡时被选

择性复兴以实现政治诉求。

其次，将视角回溯至北魏部落联盟阶段，可发现西郊成为联盟共同遵守的核心祭祀仪式，根源在于其完

美契合联盟机制独具的包容力和转变力，在精神层面发挥着维系联盟信仰、凝聚向心力的功能，这也是西郊

在立国之初，由部落联盟祭典摇身变为王朝祭礼核心之一的深层原因。第三，西郊具有浓重的萨满宗教色彩，

虽然双祭典、三核心的王朝祭礼格局形成后，西郊也被华夏祭典浸染，史书记载的北魏中期西郊，明显掺杂

有华夏典制的色彩，但西郊仪式根源可追溯到游牧世界普遍存在的世界树观念，不论是方形祭坛、数字七，

还是学界争议较多的木主，都是萨满色彩的映射。

纵观西郊由部落祭祀摇身变为王朝祭礼的重要核心，却在鼎盛过后又遭沙汰，沦为杂祀的过程，可以管

窥正祀与杂祀在碰撞、冲突之外，也有交融乃至转化的复杂关系。因此，本文选取正祀与杂祀的转化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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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康乐的研究未有提及，且用较大篇幅考论西郊骑驰绕行仪式，将之追溯至匈奴文化影响，孰不知半世纪之前江上波夫发表的

《匈奴的祭祀》论文已深入考察了此问题 （江上波夫：《匈奴の祭祀》，见 《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京都：全

国书房，１９４８年，第 ２２５ ２７５页；中译本见：《匈奴的祭祀》，黄舒眉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
通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 １ ３６页），而对于柔然巫术的论述，也遗漏了内田吟风 《柔然族研究》的先行考察 （内田吟

风撰：《柔然族的研究》，辛德勇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通卷》，第 ３７ ８４页），导致重复性研究。
凡此种种，使得两文在西郊方面的研究结论相较此前成果，未有实质性进展。此外，逻辑与解释多有矛盾处，比如文中关于汉族的郊祀

制度如何 “产生”了西郊祭天，前文刚言 “太祖借用周礼来规范拓跋鲜卑传统的郊天之礼，即产生了西郊祭天制度”，后面却为 “太祖

为什么弃周礼南郊或圜丘这一规范的祭天场所而专取西郊？”寻求解释，此为矛盾处，而作者给出的三条理由同样值得商榷。

徐美莉、孙波：《中国古代北方部族的天神表达方式与祭天礼拜方向》，《云冈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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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勾勒出北魏礼制图景的前提下，考察西郊在北魏的沙汰，论述西郊成立的关键因素，而后追溯其兴起的时

代背景，揭示其间的宗教色彩，由此管窥西郊盛衰浮沉的因由及与政局变动的关系。

一、北魏礼制的图景

考察西郊的前提，是对北魏礼制的整体面貌 （即图景）有所了解，由此方能明晰本文选取正祀与杂祀转

化为视角的原因。北魏礼制的图景可分作两大类：以王朝祭礼为核心的正祀，正祀之外的杂祀。作为正祀主

体的王朝祭礼囊括了祭祀礼的两个关键核心———郊天与祭祖，并通过政权的武力、天命授予的正统性予以维

持。北魏王朝祭礼的特色在于不可避免地烙印着游牧与华夏双重痕迹，按照此标准分类，可分作三类：以西

郊祭典为核心，白登祭祖、五月五日飨、七月七日飨等为辅翼的源出 （亦有入主中原后完善的）游牧礼俗的

祭典；以郊丘分异 （南北郊、圜丘方泽）为核心，謖田先蚕、朝日夕月、五时迎气等众星拱卫的华夏祭典；

太武帝之后新君即位亲至道坛受符录的道教典礼。新君即位时的道教典礼频率较少，影响渐趋弱化，可暂置

不论。① 仅就前两者而言，源出森林草原的拓跋鲜卑原始祭典，虽显粗陋，却是拓跋精神寄托所在；而华夏典

制在理论系统性、完整性上较原始祭典为胜，但处境尴尬：拓跋统治阶层既需华夏祭典以宣示正统，颉颃南

方；亦担忧为其同化，消融自身特色，矛盾的心态使得相应政策不断变动。由此演化出北魏王朝祭礼的复杂

情形，即双祭典与三核心：双祭典———原始祭典与华夏祭典；三核心———西郊、南北郊和圜丘方泽。双祭典、

三核心，相互之间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这是北魏前中期礼制的实况。至孝文改制，尊崇华夏典制，

有迁洛、禁胡俗、更名易服，乃至取消西郊祭典的举动，华夏典制占据上风，双祭典、三核心转变成单祭典、

双核心，但原始礼俗并未退出，而是在后期时隐时现，于河阴之变前后涌起所谓 “胡化逆袭”的浪潮，包括

但不限于孝静帝即位仪式、高欢作为七人之一参加的祭天典礼等②；即便华夏典制占据上风的中后期，自身内

部南郊、圜丘两核心，亦在现实政治与经学理论的各自影响下，自有一番消长沉浮。

王朝祭礼之外，尚有杂祀。中古史书的 “礼 （仪）志”书写，主要记载王朝祭礼，对杂祀甚少着墨；即

便在零星的记述中，也是将杂祀等同于淫祀，主张将其清理。目前学界对中古礼制的研究，明显受到传统史

书记载的影响：研究重点多集中于王朝祭礼上，将其视作 “礼制”的代名词，鲜少关注杂祀；对杂祀并不多

的研究中，亦有三点问题凸显：一是杂祀的概念与外延需要厘定，基本概念的廓清是学术得以成长、讨论得

以顺利展开的前提；二是多将王朝正统祭祀与杂祀对立视之，沿袭传统史书论调，研讨杂祀遭清整与禁绝的

过程，却忽视了二者间虽有碰撞、冲突，却也可在一定条件下交融乃至转化的史实，尤其是国家礼制层面，

因为政治需求，杂祀与王朝祭礼的转化更为突出，故杂祀的变迁演化与正统祭祀相互缠绕，不可生生分离，

只论一端；三是杂祀与政局变动的关系应当受到重视。杂祀并非全部都是远离庙堂的 “淫祀”，或者蜗居一

隅的 “地方祠祀”，它不仅可以作为静态制度变迁的 “晴雨表”，而且与时代政局相勾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乃至影响政局变动。

关于杂祀的第一、三点问题，笔者曾分别撰文考察，其中对杂祀的概念与外延有所界定，认为杂祀是不

被中央政府实际掌控的祭祀，既涵盖 “其神不在祀典”的 “淫祀”概念，也包括地方政府承认的祀典之外的

地方祠。③ 对于杂祀与政局的关系，笔者借由东晋哀帝欲行 “鸿 ／洪”祀、北魏奚康生 “鞭 （石虎画）像拔

０８１

①

②

③

道教曾在太武帝时进入王朝祭典，演变出新君即位亲至道坛受符的典礼。太武接受寇谦之称皇帝为太平真君的说法，灭北凉统一华北

的次年改元太平真君 （４４０），三年正月 “帝至道坛，亲受符，备法驾，旗帜尽青”。（《魏书》卷 ４下 《太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道坛在平城东南，按同书 《释老志》记载，仪式是按照道教典仪举行的，目的是 “欲上与天神交接”。寇谦之于九年 （４４８）身
死，谓诸弟子曰：“及谦之在，汝曹可求迁录。吾去之后，天宫真难就。”可知道教典仪的成立，全在寇谦之能给予太武帝与天神交接的

希望，根基全系于太武帝的喜好上。自太武帝崩后，道教地位急转直下，但北魏王朝祭典却增加了新君即位亲至道坛领受的仪式，“以

彰圣德”。此后直至孝文太和年间，登道坛受符，而后赦京师、班赏臣民，成为新帝即位的规定性动作。太和十五年秋，孝文帝下诏移

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他称此举是 “祗崇至法，清敬神道”，但其客观作用却是明升实降，将道教仪式作为 “不在祀典”的杂

祀清理出了国家祭典，更为关键的是新君的正统性自主权不能操于道士之手，自兹之后，史料不复见新君即位登坛受的记录。不可否

认，佛、道仪式 （尤其道教符）的兴起，分流了西郊的宗教功能：太武帝后新君即位受道教符，削弱了西郊 “天命授予”的独占

性。但总体而言，道教典礼只在新君即位时才有，在前期的频率较低，模式单一，伴随孝文明升实贬的迁徙，其影响无限趋于弱化。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第 ５ ２３页。
刘凯：《清整与转化：北魏杂祀简考》，《东岳论丛》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刘凯：《杂祀与东晋南北郊的成立》，《中外论坛》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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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豹祠像）舌”两史例，管窥东晋中期、北魏后期政局变迁与杂祀的关系。①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第二点问

题，即杂祀与正祀在一定情形下的相互转化。之所以选择北魏作为考察对象，一是因为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少数统一华北的政权代表，相关政策具有长期性与延续性；二是北魏由源出森林草原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建

立，统一华北之后又有颉颃东晋、南朝，一争正统的需求，所以其方方面面不可避免地烙印着游牧与农耕两

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痕迹，可以为礼制研究提供更多的色彩与维度。

北魏杂祀与正祀的转化有三种情况值得关注：第一种是以西郊为核心的原始祭典如何被沙汰出局，从王

朝正统祭祀转变成不在中央政府掌控范围内的杂祀。有出便有入，第二种情形恰与第一种相反，以太武帝太

平真君四年派遣使者远赴乌洛侯国，攀附 “先帝旧墟”，祖宗石室的事件为例，说明本来游离于中央政权之

外的杂祀，如何因为政治原因，被收纳入王朝正统祭祀中的过程。最末一种则是与 “其神不在祀典”的淫祀

概念相类的杂祀，是层次远低于王朝祭礼的杂祀，多被北魏政府禁绝、清整，但在此类型，依然存在杂祀转

变为王朝祭礼的史例。关于第二、三种情形，笔者曾有专文论述②，于此主要考察第一种情形，即以西郊为对

象，将之置于从王朝祭礼转化为杂祀的视角中，考察西郊沙汰为杂祀的过程、成立的关键因素、与部落联盟

机制的关系等问题，希冀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一二新颖之见。

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典体系，大致以西郊为核心，白登祭祖、五月五日飨、七月七日飨等为辅翼。它们并

非全部都是来源于拓跋鲜卑部落、部落联盟时期的礼俗 ／仪，亦有入主中原后完善的，如东庙之祭诞生的时间
已经迟至明元帝神瑞元年 （４１４），距离道武建国已过十七载。原始祭典在北魏前中期的礼制体系中占据半壁
江山，关键就在作为核心的西郊上。若想考察西郊从王朝祭礼核心沙汰为杂祀的过程，考察成立的前提，便

是需要论证出西郊在沙汰之后并未完全消失殆尽，而是从王朝祭礼的核心转化成了不被中央政府掌控的杂祀，

于此首先考察西郊的沙汰及其向杂祀的转化。

二、西郊的沙汰

西郊在北魏中期由盛而衰，孝文帝施行礼制改革，强化中原系统祭典的同时，开始清理拓跋鲜卑遗留下

来的旧俗，迁洛之后，此种风潮臻于极盛，太和十八年三月庚辰诏罢西郊祭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五月五

日飨、七月七日飨坚持到五月乙亥也遭到罢除，以西郊为核心的原始祭典至此宣告除名，王朝祭礼的 “双祭

典、三核心”转变为 “单祭典、双核心”。不过从北魏末年 “胡化逆袭”的浪潮中可以看出，以西郊为核心

的原始祭典并未消亡殆尽，部分西郊仪式在纷繁复杂的政局变动中，会被 “有选择”地挑选出来，发挥为政

治粉饰、争当正统的功能，最具代表性的史例便是孝武帝的即位仪式。

北魏后废帝中兴二年 （５３２），孝武帝即位于洛阳东郭，关于其即位的仪式，《北史》有较 《魏书》更加

详细的记载：“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

龙门入。”③ 《北史》较 《魏书》多出的二十四字记载，史源可能出自隋代魏澹所撰 《魏书》。④ 与西郊传统密

切相关的便是黑毡蒙七人、孝武帝西向拜天的仪式细节。据 《北史》可知，即位仪式的依据来源于 “代都旧

制”，就是指迁洛之前的拓跋故事，罗新认为在平城时代的史料中，并没有新皇帝于黑毡上西向拜天的记

录⑤，此点值得商榷。首先，“代都旧制”并不完全等同于平城时代的制度，在定都平城之前，尚有拓跋皀在

牛川即代王位的时段，牛川同样属于代都。其次，皇帝即位仪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会随

着政治形势、观念传统等因素而有所增减、修订，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天生便面临原始旧俗与华夏典制的

双重选择，北魏皇帝即位仪式的可塑性远较华夏民族政权为甚。因此，对于孝武帝即位仪式的溯源考察，不能只

拘泥于即位史料，郊天祭祀的史料同样需要观察，而且仪式与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影响也应纳入观察范围。

孝武帝即位仪式的考察，与西郊密切相关的因素是 “西向拜天”，可追溯至拓跋皀即代王位时的 “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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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凯：《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 “洪 ／祀”考》，《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刘凯：《奚康生 “鞭像拔舌”及相关史事考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 １１ 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刘凯：《贤臣·神人与异化的神明：西门豹邺地成神的轨迹及其异化》，《东岳论丛》２０１９年第 ７期；刘凯：《奚康生之死
与其反复———迁洛后鲜卑姓族政治心态的一个侧影》，《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
《北史》卷 ５ 《孝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⑤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第 ６、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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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祭，告天成礼”。“登国元年 （３８６），太祖拓跋皀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此为 《魏书·

礼志一》的记载。《魏书·道武帝纪》的记载可以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

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① 两者结合，此次郊祀的情节更为清晰：时间是登国元年正月戊申；郊天的形式

是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孝武帝的 “西向拜天”根源于此应无疑义，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地点问题。

孝武帝即位于洛阳 “东郭之外”，与此前一年 （建明二年，５３１）前废帝即位时地点相同，后者是在尔朱
世隆等的拥戴下，于 “东郭之外，行禅让之礼”，孝武帝比他还要曲折一些。在高欢斗败尔朱氏之后，前废

帝逊位，高欢 “乃与百僚议，以孝文不可无后”，紧急找寻合适的帝位继任者，孝武帝避难于洛阳城西，由

《北史·孝武帝纪》可以窥知：“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候之乃帝也。于是造第密言之。”② 五

旬之后，才有了高欢 “使斛斯椿求帝”“遣四百骑奉迎帝入毡帐”的举动，孝武帝与高欢在后者的兵营毡帐

中达成协议。此后便是孝武帝与高欢分别进行即位仪式之前的准备。孝武帝是 “备服御，进汤沐”，“服御”

是物质准备，“汤沐”是即位之前洁净自身的仪式必备程序，“达夜严警”说明当时形势严峻，高欢需要保障

孝武帝的人身安全———防止外部势力干扰的同时，更要将孝武帝控制在自己手中。次日是进行奉劝进表等禅

让仪式程序：“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帷门，罄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

于是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③ 以上程序走完方在东郭举行即位仪式。

孝武帝原本在城西，却在一番周折之后，于东郭之外即位，说明其即位仪式中的 “西向拜天”只是复刻

了西郊祭天中的关键因素———祭祀天地的朝向，并不需要拘泥于固定的地点，这一点可以结合考察北魏后期

其他皇帝的即位地点进行说明，如孝庄帝：“（武泰元年）夏四月丙申，帝与兄弟夜北渡河。丁酉，会荣于河

阳。戊戌，南济河，即帝位。”④ 又如后废帝 “即皇帝位于信都城西。升坛焚燎，大赦，称中兴元年。”⑤ 从这

点我们同样可以推论出，北魏西郊祭天的关键在 “西向拜天”这一朝向因素，而非是 “西郊”这一地点因

素，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对西郊祭天而言，“西向拜天”这一朝向因素的重要性，远在 “西郊”这一地点因

素上，前者是必须要遵从的，而后者非必然选项，可视当时当地的情形而有所取舍。

三、西郊成立的必要因素：西向拜天

鲜卑民众西向拜天的史例，史书记载也有留存，如 《魏书》载该族伯祖日陆眷曾有西向拜天祈求神迹的

事例：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于辽西。其伯祖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辱官家奴。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

唾壶，唯库辱官独无，乃唾日陆眷口中。日陆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 “愿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

中。”其后渔阳大饥，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之诣辽西逐食，招诱亡叛，遂至强盛。⑥

“日陆眷”实为段日陆眷，他是段部鲜卑的祖先。作为家奴的日陆眷，在吞咽家主的唾余后，做出了西向拜

天的举动。从其祭拜的话语可以看出，他在向神灵进行祈祷：通过 “唾”与 “咽”两个动作，勾连起动作的

两个主体———主君与家奴，作为实体的唾余，承载了非实质性的气运，也就是主君的 “智慧禄相”。家奴一方

试图通过神灵的交感，让主君虚无缥缈的气运通过切实可见的唾余的承载，转移到自己身上。史例中的意象可以

另外撰文讨论，但日陆眷的西向拜天及其祈祷内容，无一不说明他的祭拜与北魏西郊祭天、皇帝即位时期的 “西

向拜天”是相类的，差别当然存在，除了仪式、程序等细节之外，双方祭拜的神灵可能存在尊卑高下之分。⑦

段部鲜卑与拓跋鲜卑一样，都是起源于东北地区，而在东北地区，多有以西为尊的传统。北魏立国之后，

至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将平城的宫城安排在西面：“佛狸 （拓跋焘）……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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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⑦

《魏书》卷 ２ 《道武帝纪》。
③　 《北史》卷 ５ 《孝武帝纪》。
《魏书》卷 １０ 《孝庄帝纪》。
《魏书》卷 １１ 《后废帝纪》。
《魏书》卷 １０３ 《徒何段就六眷传》。
西郊祭天与皇帝即位所拜应当是天地一类的至高神，而日陆眷祭拜的神灵，有可能是广泛意义上无所不能的 “天”，也有可能是某

位部落信仰的神灵，囿于史料，俟后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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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不施屋，城又无壍。”① 安置神灵的 “祠屋”，位置也在西面：“自佛狸至万民 （献文帝），世增雕饰……正

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② “祠屋”为祭祀神灵所用，其在正殿西面的设置，说明在拓跋鲜卑的认知中，

以西为尊，神灵居于西方尊位。文明太后去世后，孝文帝与群臣论文明太后丧制时，五朝元老拓跋丕便上言

说拓跋有 “迎神于西”的传统：“臣与尉元，历事五帝，虽衰老无识，敢奏所闻。自圣世以来，大讳之后三

月，必须迎神于西，攘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易。”③ 元丕所谓 “历事五帝”，是孝文帝及

之前的献文、文成、太武及明元帝。胡三省注 《通鉴》“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云：“此魏初所用

夷礼也”④，认为这是鲜卑旧俗。

同出于东北的女真，祭祀也以西为尊，入关建立清朝后，此俗相承不坠。清代福格 《听雨丛谈》卷六专

设 “以西为上”一节，所论主旨即 “八旗祭祀，位设于西”：

八旗祭祀，位设于西，盖古人神道向右之义。胜国洪武初，司业宋濂上 《孔子庙堂议》曰：“古者主人西

向，几筵在西也。汉章帝幸鲁祠孔子，帝西向再拜。《开元礼》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三献官西向，犹古意也。

今袭开元廿七年之制，迁神向西，非神道向右之意也。”按此说，八旗以西为上之礼，实合于古矣。⑤

福格所记满清制度，多为自身所见所闻，史料价值尚可。其中在该书卷一，他设有 “祭祀”一节，简论女真

祭祀之俗，可见其对八旗祭祀有所了解。不过他对女真习俗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将之 “攀附”为华夏典制，

以此证明此习俗 “合礼”，如 “祭祀”一节开端便云：“祭祀俗曰跳神，盖祧祭之讹。跳神是祭远祖，非祭三

代祖考，于此可证。”⑥ 他将源出萨满教信仰的跳神，攀附为华夏祭典宗庙祭祀中的祧祭，理由主要是 “跳”

“祧”音近而讹，由此将跳神视作祭祀远祖的仪式。按照学者目前对 “跳神”的研究⑦，福格这种推论颇为无

据，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在 “以西为上”节，福格引用宋濂 《孔子庙堂议》，目的是论证 “八旗以西为上之

礼，实合于古”，论据便是将 “八旗祭祀，位设于西”的传统归因于 “古人神道向右之义”，将游牧民族的礼

俗 “攀附”为华夏典制。殊不知在女真时期，以西为尊的传统便已经存在。这与他将 “跳神”武断地称作

“祧祭之讹”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中，依然存在以西为上，将神灵置于西方的传统。凌纯声于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实地考察赫哲族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情形，在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赫哲族人的居住

与祭祀。赫哲族与拓跋鲜卑一般，都是出自东北，以渔猎为生，他们目前保有的传统可以为拓跋鲜卑早期的

生产生活考察提供借鉴。赫哲族居住的房屋大部分为土炕占据，尊位在西：

炕的部位有尊卑的分别，西炕为客，南炕为主，北炕为奴，西炕为最尊敬之地。招待宾客、祭神、供祖先

都在西炕上。如富户有正屋三间，则西面的一间作为上屋，为家主所居……西炕上只安放尊敬与贵重之物，最

上层为祖先的偶像及其他的神位。⑧

赫哲族祭祀祖先的神偶，也是供奉在西炕上，以下是较为详细的描述：

赫哲人虽崇拜祖先，然不如汉人的祭祀列祖列宗。他们削木为二木偶，长约 ２８ｃｍ，身裹熊皮，平头为男

性，尖头为女性，代表一切的老祖宗。赫哲语直译为 “大老人”之义。平时供在西炕墙上的搁板上面。家祭之

时亦请至西炕上，排入诸神之列。⑨

祭祀之时 “所祭的神甚多，祖宗亦在其内。将要祭的神偶都供在西炕上”⑩。在沟通神灵的萨满处，有所谓

“神杆”，一般是竖直的木杆三根或四根，神杆所处的位置便是在萨满住屋的西首。而 “萨满的许多神，平时

都放在神箱内，跳神时爱米供在西炕上”瑏瑡。这种以西为尊的情形，也见于蒙古人的传统中。瑏瑢 综上所论，源

出深林草原、原以渔猎为生的拓跋鲜卑，在其早期，有着以西为尊、将神灵置于西方尊位、西向拜天的传统，

这种传统成为此后西郊祭天出现的关键因素，或者说，西郊祭天的核心动作是西向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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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南齐书》卷 ５７ 《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
《魏书》卷 １０８ 《礼志三》。
《资治通鉴》卷 １３７ 《齐纪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

⑥　 福格著，汪北平校注：《听雨丛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１３７ １３８、７页。

⑧⑨⑩瑏瑡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３０ １３６、８８ ８９、１５６ １５７、１４４、１２６ １２７页。
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游牧蒙古家庭通常只有两个或三个蒙古包；最大的一也是家主所居则往东延伸 （左）。最后一个则

是厨房、仓库及其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 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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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郊在北魏中后期完成从正祀向杂祀的转化的推论已经得到证明，我们将目光上溯，追寻西郊在

部落联盟、北魏前中期礼制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由来、过程及背后的深层原因。

四、西郊的源起与部落联盟机制

西郊祭天的程序是由鲜卑旧俗 “锧林”转化而来，颜师古注 《汉书·匈奴传》称此为 “绕林木而祭

也”①，据江上波夫推断，此俗源出北亚祭典，多以木 ／石为祭坛 （Ｏｂｏｏ），“无林木者，尚竖柳枝”，称为主，
常于秋日祭祀②。拓跋的 “锧林”仪式，主要有骑马绕坛的 “蹋坛”与戎服登坛祀天绕匝的 “绕天”两种。

永明十年 （４９２），也就是孝文迁都的前两年 （太和十六年），前来通使的南齐使者萧琛、范云在平城见到了

一年一祭的西郊，在两位外来旁观者的记录下，此时期的西郊依然保有 “蹋坛”与 “绕天”的仪式细节：

“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

卿七匝，谓之绕天。”③

西郊是拓跋春、秋二祭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二祭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至关重要，其目的在于

祈求来年水草丰茂，祭祀对象除了祖先、鬼神，最重要的便是光照万物之天与哺育众生之地，《史记》《汉

书》的 《匈奴列传》载匈奴部众大会龙城或大会锧林，祭祀时皆言 “祭其先、天、地、鬼神”，便是将祖先、

天、地、鬼神放在一块祭祀，拓跋最初的西郊祭祀对象，当与匈奴相类，也是将祖先、天、地、鬼神放在一

块祭祀，与华夏祭典中天地分祭、郊丘分异有明显差别。

关于祭祀时间，匈奴的龙城之祭有五月、九月两次，鲜卑春、秋二祭对应的西郊祭天应当同样有两次，

大致分别在四月和九月。康乐认为春祭是夏四月郊天，据此推断秋祭应当是每年九、十月之交举行的东庙之

祭④，此论值得商榷。东庙之祭设于白登山西面，虽然举行月份符合秋祭的时节特征，但其诞生的时间已经迟

至明元帝神瑞元年 （４１４），距离道武建国已过十七载，而且此祀的目的是借由太祖旧游之处的 “空间”，追

忆祖先开创伟业的 “时光”，由此祭祀昭成、献明、道武等帝，并非部落联盟时期已经存在的原生性拓跋祭

典，因此东庙之祭绝非秋祭。康乐有此推论，可能更多地受到华夏典制中郊天与祭祖并列的观念影响，此前

已述游牧民族多将 “先、天、地、神鬼”齐聚祭祀，拓跋的秋祭与春祭皆应如此，而东庙之祭明显是北魏国

家化后，受中原祭典部分影响，将郊天与祭祖进一步区分细化后的产物。

康乐的推论值得商榷，那拓跋的秋祭应当是什么祭祀呢？本文以为秋祭依然是西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孟秋也是可以西郊祀天的：“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至是，始依

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然惟孟夏祀天亲行，其余多有司摄事。”⑤ 此中的 “至是”，指的是拓跋皀即皇帝位，

输入中原礼乐制度时。由此句可以推知魏之旧俗有孟夏祀天，又有孟秋祀天于西郊，两者都是西郊，只是在引入

华夏典制后，“惟孟夏祀天亲行”，可见四月与九月郊天相较，四月皇帝亲行的西郊规格更高，也就更为重要。

西郊作为北魏郊天祭礼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根源在于其完美契合部落联盟机独具的包容力和转变力。部

落联盟时期，身为联盟领袖的拓跋部落与其所联合的联盟成员，彼此虽有领导关系，但联盟本身是松散的，

巴菲尔德早已指出：“与匈奴不同的是，鲜卑是一个跨部落统治下的松散联盟。在鲜卑的政治结构中，权力被

授予众多小头领，只是偶尔在一位具有神性魅力的领袖统领下才能联合起来。”这种政治结构根源于鲜卑在政

治统治方面非常不同的观念：“这种东部的或者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类型建立在平均主义的政治体系上，而

没有世袭继承或等级制的氏族结构，这与匈奴的等级化氏族、严格的等级制度领导以及中央权威形成了鲜明

对比。”⑥ 王明珂则以各自特有的辅助性经济与相关空间领域为视角，指出汉代匈奴、西羌与鲜卑由此形成不

同的游牧社会组织。⑦ 崛起于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各部族由北方迁至辽西，再往南、往西迁徙：从大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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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９４ 《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江上波夫：《匈奴の祭祀》，见 《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第 ２２５ ２７５页。
《南齐书》卷 ５７ 《魏虏传》。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拓跋魏的 “国家祭典”与孝文帝的 “礼制改革”》，见 《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 １７０页。
《资治通鉴》卷 １１０ 《晋纪三十二·安帝隆安二年》，第 ３４８４页。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０６ １０９页。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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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漠北草原，侵占匈奴故地，争夺草原上的游牧资源，再由漠南进入代北，突破长城封锁线，获取长城迤南

地区资源。① 长城是北部 “华夏边缘”的物化产物，中原政权以之保护农耕地区资源，排除北方游牧社会人

群的武力侵入与习俗渗透，拉铁摩尔曾提出 “贮存地”概念，用来指称辽西、内蒙古、甘肃与华夏帝国相接

的地区②，与长城一线契合，“贮存地”是北方游牧区域与中原农业区域及双方背后秩序的边缘 （同样是交

会）之地，出于此地区的混合经济政权，有兼管定居农业和游牧社群的经验，而不断迁徙、移动并最终成功

穿越长城的拓跋鲜卑，不断经历且适应着林牧、游牧与农业，乃至两者或多者的组合与混融。不同时空中经

济生业的差别以及部落间经济基础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像匈奴各部落一样组成中央化、阶序化的 “国家”，

也不同于固守一部落领域的河湟西羌。经常地对外迁徙，寻求农牧之地并获取贸易、掠夺等倾向于 “负面交

互作用”（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③ 的机会，使得部落联盟成为此情境下的高效组织机制。
不同于匈奴 “国家”，部落联盟对内的控制并不严格，它并不维持部落内的秩序，而让内部各游牧或半

游牧群体能自作重要的生计抉择。更为关键的是，部落联盟有极强的包容力和转变力：它能将纯游牧的部族

与半农半牧甚至纯农耕的人群结合在一起，它也因着内部群体成员与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转型。例如，吸

纳领民酋长类的大羽真，同时使用一般羽真、内行羽真与内大羽真在联盟与部落内部划清权力边界，当是部

落联盟维持自身良性运转的制度本性使然。④ 巴菲尔德认为北方游牧部族势力进入华北，建立并崛起 “外来

王朝”之过程有一定模式，即在混乱局势中，大致有三波游牧力量相继进入华北，建立王朝政权。首波常为

草原部族，常于征战而疏于占地驭民之术，祚多短命，如匈奴建立的前赵；取代它们的第二波则多起于中原

的边缘地带，如河西走廊、西辽河流域，远离北方割据政权并在自立的小天地中学习发展一套二元体系，以

分别管理定居农民及游牧部族，而这类崛起于边缘而最终入主中原的政权，最成功的多出于东北的辽河流域，

如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然而他们无法统一华北，其势力也因内斗而削弱；第三波外来部族多为第二

波外来政权下的属国，也出于东北地区，他们质朴无文，但有强大的战斗力，在取代第二波外来政权后，采

用前政权的二元统治制度，并迅速扩张统一华北，拓跋魏即为第三波之代表。巴菲尔德的宏观观察结果虽然

有 “倒放电影”的感觉，也并未深入剖析造成第二波与第三波不同结果的深层原因，有流于形式之嫌，但其

指出东北辽河流域这一中原边缘出现较为成功的外来王朝的现象，北魏之后的辽、金，乃至清，皆出于此间，

以前述关于拓跋鲜卑的分析，不断迁徙并适应的时空及游牧、农业经济模式，应运而生且不断完善的部落联

盟制度，应当是拓跋鲜卑最终进入中原，统一华北的原始资本。

在祭祀方面，西郊契合部落联盟的机制，在强力武装的加持下，成为联盟共同承认的祭祀仪式，在精神

层面发挥着维系部落联盟信仰、凝聚向心力的功能。登国元年正月戊申，拓跋皀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

告天成礼，西郊的必要因素 “西向设祭”在政权的加持与确认下，成为新政权的正祀核心。当时道武帝年方

十六，他是在贺兰部为首的诸部支持下在牛川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的，可见当时的代国依然是部落联盟的

状态，联盟统领下的部落拥有各自的武力和祭典，只是承认拓跋部的领导权。联盟的一体性，或者说维持联

盟的向心力，是拓跋统治集团最为关心的。拓跋统治集团采取的基本措施，分作内、外两方面。对外是树立

共同的敌人，与各部落在交涉战争中采取一致立场，并在征战中进行物质、权力等的利益分配。对内则需要

在保持强有力军事威慑的同时，在精神层面维系部落联盟间的统一信仰，使联盟拥有较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即代王位时拓跋皀身份有二：一是拓跋部落的首领，二是拓跋部落领导的部落联盟的领袖，这两种身份通过

即代王位统一为游牧民族的 “可汗”，他需要通过西向郊祀祭天，以求取部落联盟之 “先、天、地、神鬼”

对其正统性的赋予与支持。部落与部落间的祭典，在时间或仪式上固然不尽相同，但都身处草原游牧的统一

文化圈内，本质内容是相通的，因此对于非拓跋的部落而言，接受拓跋鲜卑的部落祭典转化为联盟祭典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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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１９７７年第 ５期；《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
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１９７７年第 １１期；《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１９７８年第 ７期。
通过对考古遗址、墓葬等发现的整理和研究，勾勒出拓跋鲜卑离开大兴安岭后的迁徙路线和大致时间，并通过对墓葬制度以及随葬

品的分析，与文献史料结合起来描摹出拓跋鲜卑社会阶层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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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牞 Ｓｔｏｎｅ Ａ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Ａｌｄ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１９７２牞 ｐｐ １９３－１９５
刘凯：《北魏羽真考》，《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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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宗教或礼俗上的根本冲突，部落领导层面，考量更多的还是政治利益而非宗教或礼俗细节。因此，西郊

是符合部落联盟的政治形态与诉求的最佳选择，在登国元年顺理成章地成为北魏开国的告天仪式。

西郊成为部落联盟共同的祭祀典礼，拓跋部落首领有组织祭祀的权力，甚至握有以祭祀为名的生杀大

权①，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部落的祭典被废除，每个联合部落都有自己奉行的祭祀典礼，其所祭祀的应当也是

“先、天、地、神鬼”的聚合祭祀。即便开国之后，被征服部落依然保有祭祀本部落神灵的习俗，高车的情况

可为注脚。高车是被鲜卑征服的部落，太武帝时远征漠北，掳掠了大批的高车部落，安置在漠南一带，此后部众

蕃息。《魏书·高车列传》载：“高宗 （文成帝拓跋?）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

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② 当然，高车这种被征服部落的例子在

开国之后已经较为少见，北魏建国之后，逐步进入宗王政治阶段，在以西郊为代表的祭典上，拓跋鲜卑需要的是

宗王、朝臣与 “远藩助祭者数百国”的助祭式服从。比如道武帝天赐二年夏四月西郊祭天时，“祭之日，帝御大

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统治集团中的等级高下可从站位管窥：“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

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又如东庙之祭，

同样通过站位体现尊卑阶序：“（明元帝泰常四年）夏四月庚辰，车驾有事于东庙，远藩助祭者数百国。”③

五、西郊的特色

北魏开国建制深受 《周礼》《礼记》等华夏典籍的影响，此一点学者已有精彩论述。④ 然而着落到现实施

行层面，不可避免地与理论推断存在差异。北魏前期，以南郊为核心的华夏祭典地位在以西郊为首的原始祭

典之下。上引 《通鉴》载 “魏之旧俗”云云，司马光总结有孟夏与孟秋的西郊祀天、东庙之祭祖、季夏的阴

山却霜，此后至道武帝开国建制，引用华夏礼乐，其中朝观、飨宴、郊庙、社稷，皆为董谧撰定：“太祖天兴

元年冬，诏仪曹郎董谥撰朝观、飨宴、郊庙、社稷之仪。”⑤ 司马光说自此之后，皇帝亲祀的唯有孟夏的西郊

祀天，其他拓跋旧俗都由有司摄事了。观此说，容易得出西郊祭典衰落的印象，实则不然。《通鉴》的书写

颇有取巧之嫌，因为它只言明了双祭典 （原始祭典与华夏典制）中的一方，单说原始祭典较此前已有势衰的

趋势：“然惟孟夏祀天亲行，其余多有司摄事”，以此对比说明 “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的兴起，却绝

口不提华夏典制的施行情况。我们以郊天与祭祖为例，可管窥华夏典制的施行情况。

郊祀天地之祭，《魏书·礼志四》载：“二至郊天地，四节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亲

行。”⑥ “二至郊天地”分别对应冬至圜丘郊天，夏至方泽祭地；“四节祠五帝”是指祭祀五精帝，皆是华夏祭

典。它们在北魏前期的待遇是 “或公卿行事”，即并非全部由皇帝亲祀，而是派遣公卿代祭。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 “四月郊天”，也就是西郊，基本都是皇帝亲祀。宗庙祭祖的典礼，同样如此，查检孝文太和之前

的 《帝纪》和 《礼志》所载，自道武帝开国建制后的华夏典制，皇帝亲祀的只有郊天，宗庙祭祖 “多不亲

谒”。《魏书·礼志一》记载孝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将亲祀七庙，诏有司依礼具仪，群官议中有言：“大魏

七庙之祭，依先朝旧事，多不亲谒。”⑦ 此语说明太和之前北魏诸帝多不亲行华夏祭典中的七庙祭祖事宜，依

然由有司代行。因此之故，连皇帝亲行的具体仪节规制都付诸阙如，可见此前七庙之祭的地位。因为此次孝

文帝的谕令，有司方 “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屦牲牢之具，洗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

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孝文帝以身作则，亲行华夏祭典的主动性与示范作用，在

推动华夏典制在北魏国家祭典中的地位上升有重要作用，此次亲祭之后，史臣记载后续影响：“其后四时常

祀，皆亲之。”间接道出了太和前后原始祭典与华夏祭典地位升降流转的鲜明差异。

６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拓跋力微便是显例，他曾要求临近部落参加拓跋的祭天大典，甚至可以以白部大人拒绝参会为由，实行讨伐并将之屠戮，参见 《魏

书·序纪》：“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

莫不震慑。”

《魏书》卷 １０３ 《高车传》。
《魏书》卷 ３ 《明元帝纪》。
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见 《唐研究》第 １３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８７ １４８页；川本芳昭：《五胡十
六国·北朝期における周礼の受容をめぐって》，见 《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８年，第 ３６７ ３９０页。

⑥⑦　 《魏书》卷 １０８ 《礼志四》。



北魏西郊的沙汰

可以看出，在北魏前期统治者的意识中，原始的西郊祭典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不论是施行规格，还是次

数，都远超华夏祭典。不过伴随北魏由宗王政治向集权政治的转变，王朝祭礼的双祭典与三核心结构逐步成

型，突出皇权的华夏祭典在政治需求的引导下，慢慢占据上风。在 《魏书》《北史》等史书中记载的西郊仪

式，可以明显看到以华夏制度 “粉饰”西郊的痕迹。这种转变在天兴二年西郊中已经初漏端倪。

天兴元年 （３９８）七月，拓跋皀迁都平城，十一月着手礼乐的制定：“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
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

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① 同年十二月二日，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所用

祝文摹仿中原王朝的文体：

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讳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

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讳以天时人

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癨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②

这篇祝文很大可能经过了后世史臣的润色修饰，金子修一认为此文应当是将天兴二年正月的南郊告天文提前

记载了。③ 告文中称 “皇天后土之灵”，将地癨也包含进去了。观祝文之后诏定行次，正服色，并从黄帝土德

云云④，可见华夏典籍与制度对北魏开国建制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魏书·礼志一》在此段之后言：“祀

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前述即皇帝位并告祭天地，时间已经到了天兴元年十二

月，引文之后接续言 “（天兴）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⑤，可知告祭天地之后不久便有了南郊之行，

在两者之间插入 “夏四月亲祀于西郊”一事，颇不可索解；况且引文句 “周典”与 “西郊”两者混合在一句

中，同样造成理解的困难。窃以为中华书局版此句的句读值得商榷，“祀天之礼用周典”后的逗号改作句号

更妥贴。因为 “祀天之礼用周典”明显是承接前面的 “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的仪式，说明即皇帝位

的告天成礼用的周礼典制，而西郊作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典代表，自有一套仪式规制，在孝文帝太和十八年

被罢除之前，它都是作为与华夏典制中的南郊、圜丘祭天并存祭天仪式存在的，自然不能 “用周典”。如此，

“祀天之礼用周典”当单独为一句。“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当是说此后的夏四月皇帝亲祀西

郊，在去郊祀的道途与举办仪式时，将南郊告天之后议定的行次、服色 （“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

用白”）等标识添加上去。因为这些 “徽帜”是北魏政权的象征，不论是原始祭典，还是华夏祭典，都需要

在仪式中施用，以此体现政权的象征。

天兴二年正月道武帝亲祀南郊，将拓跋鲜卑对华夏典制的摹仿以礼制的形式规定下来，确定了这个由部

落联盟转型的新兴国家的发展方向，标志着 “双祭典”的出现。天兴三年，北郊也被提上了日程，它的出

现，凑齐了华夏祭典中 “南北郊”祭祀天地的核心。北魏遵循 《周礼》及郑玄注，郊祀施行郊、丘分立。道

武帝天兴三年祭二郊后即明确了此原则，从郑玄之义：“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币之属，

与二郊同。”⑥ 在南北郊之外，另立圆丘、方泽。华夏祭典中的两核心至此成立。北魏礼制由此确立了 “双祭

典”“三核心”的王朝祭礼体系。

天赐二年 （４０５）的西郊，是目下所见最早的、最为翔实的记述：
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

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

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

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

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

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⑦

作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典，西郊与华夏典制的南郊、圜丘相比，差异之处极为明显，康乐曾总结出西郊异于

华夏祭天礼的五点特色之处：祭祀场所在都城之西；立方坛、置木主七；后妃与祭；女巫执鼓助祭；宗室子

７８１

①

②

③

《魏书》卷 ２ 《道武帝纪》、卷 ２４ 《崔玄伯传》。
④⑤⑥⑦　 《魏书》卷 １０８ 《礼志一》。
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肖圣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２１页；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
究》，徐璐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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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主祭。康乐的总结主要依据 《魏书》记载 “双祭典”的文本差异得出，并不全面，关键是他遗漏了西郊最

重要的因素，“西向拜天”，此处所谓 “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云云，其祭拜方向应当是西向的，这

一点在 “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句可以得到验证，“天神主”的方位立在西方，助祭的执酒七人西

向洒酒礼敬天神主。“西向拜天”这点方是西郊祭天与华夏祭典的根本不同。此外，以酒洒天神主，似衳而

非衳；复拜而必七也是西郊仪式的特色。

《魏书》记载的西郊虽然保留了大量的拓跋鲜卑原始礼俗规制，但也不可避免的掺杂了华夏典制，与南

朝使臣所见并记叙下来的西郊场面相对比，可见 《魏书》的记载无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后期修饰。自天赐二

年的西郊之后，“岁一祭”，至永明十年 （４９２），也就是孝文迁都的前两年 （太和十六年），前来通使的南齐

使者萧琛、范云在平城见到了一年一祭的西郊，得以外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下来：

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

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宏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

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①

此前学界引述此史料，多将其当作一整体来看待，若仔细查检，史料的时段是相差甚大的，相应时段的仪式

也有了变动。“城西有祠天坛”至 “边坛奔驰奏伎为乐”，描述的是道武帝拓跋皀开国建制后的都城礼制建筑

及相应的西郊仪式，当是 《南齐书》据档案等写就的，其时段下限当在延兴二年 （４７２）六月，因为献文帝
于此月颁布关于木主数量变动的诏册：“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

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献文帝改革岁增木主七的做法，将木主的数量固定为七，而 《南齐

书·魏虏传》所载仍是 “立四十九木人”，应当是记载的延兴二年之前北魏西郊的状况。史料后半段 “宏西

郊”云云，方是南齐使者萧琛、范云太和十六年四月所见的西郊。

将 《魏书·礼志一》与 《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相合，可以看到史书在将北魏西郊攀附华夏南郊之

外，具有浓重的原始礼俗色彩，质言之，即萨满宗教色彩。无论是西向拜天、西郊、方坛、木主，还是宗室

子弟七人、执鼓助祭的女巫，都具有明显的萨满宗教色彩。上文对最关键的 “西向拜天”做了考察，于此选

取其他四个特点进行论述，分别是方坛与方色、宗室子弟七人、木主及女巫执鼓与祭。

首先是方坛与方色。华夏郊天祭地典礼皆是奉行天圆地方、阴阳相对的理念：郊天的南郊、圜丘皆是圆

坛，祭地的北郊、方泽是方坛。北魏西郊用方坛，应当是其原始祭祀中流传下来的。前述太和十六年孝文帝

西郊有 “蹋坛”和 “绕天”，居于仪式中心位置的 “祠天坛”应当就是天赐二年西郊的 “方坛”。祭坛做成

方形应当是较为典型的萨满习俗。之所以将祭坛做成方形，与萨满宗教中的世界树观念有关。萨满认为宇宙

由三层构成：天空、大地和地下，这三层由一根中心轴连接，中心轴的具化物体就是 “世界树”（或称 “宇

宙树”），世界树矗立在大地的中心，即大地的 “脐”所在的地区，顶部枝丫触碰着天神的宫殿。② 祭坛用作

方形，代表的正是世界树扎根的大地。

方坛的使用，加上华夏郊天中常见的陛、闦、门及方色，成功地将祭坛空间分隔开来，营造出内外、高

低、上下等空间差异。这种差异与政治等级阶序相结合，通过仪式进行步骤 （“时间”）的推进，调整参与

祭祀者的 “空间”，由此将参与者的身份、等级、职能划分明晰。与祭人员按照等阶，由不同方色的门进入，

并占据由核心往外的不同位置。

“方色”的加入，让空间划分更有层次：“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

这一点应当受到了华夏典制的影响。《魏书·礼志一》记载天兴二年西郊云：“（拓跋皀）以夏四月亲祀于西

郊，徽帜有加焉”，天兴元年十二月南郊告天之后，拓跋皀与朝臣议定行次、服色：“始从土德，数用五，服

尚黄，牺牲用白”，所谓的 “徽帜”，便是凸显行次、服色的祭祀用标徽、旗帜，它们代表着王朝的调性与正

统，所以需要在王朝祭礼中进行标记，以发挥祭祀礼仪的政治功效。天赐二年 “方色”的加入可以视作华夏

典制对原始祭典的部分渗透，这反映出 “双祭典”本身虽有冲突、碰撞，但其都处于王朝祭礼体系中，在政

治需求的情形下，双方可以实现交融乃至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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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除西向祭天外最为重要的特点是 “木主”。《魏书·礼志一》载天赐二年西郊 “置木主七于

（方坛）上”，《南齐书·魏虏传》记北魏祠天坛立 “四十九木人”于坛上，并详细描述了木人的长短、装饰：

“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木主不仅出现在此处，太平真君四年李敞等祭祀祖宗石庙后，同样有 “斩

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的举动①。关于木主代表的意向。此前学者多认为木主即代表祖先，与华夏典制

中以配飨天地的祖宗一样。罗新从内亚视角切入，认为祭祀之后的牲体悬挂在树立的桦木上，可能是内亚的

一个悠久传统，而桦木与西郊祭天方坛上的七根代表神主的木杆功能相同，他又将 “木主 ／人”与清朝祭祀
中的神杆类比，认为木主是用来盛放或悬挂所献牲体的：“其本义正同古代内亚悬挂牲体于木上的传统。”②

这个看法是极有创见的，不过也有两点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是李敞斩桦木置牲体中的 “桦木”并不等同于西郊中的 “木主”。李敞在祭拜完所谓 “祖宗石室”

后斩桦木置牲体，此举主要源于两点：第一点是桦木为东北地区的主要树种，分布较为广泛，《吉林汇征》

《吉林外纪》对桦树及其皮的功效、制作工艺都有描述，在石室之外因地取材较为方便。第二点也是最主要

的一点，在普通民众与萨满的意识中，桦木有通灵的效用。比如桦木皮，萨满通过桦树皮制作的火把，能听

到鬼怪的叫声：

据一位萨满说，从前的萨满常与南山或北山的鬼怪对敌。晚间在山中斗法，如以桦树皮作火把往视，虽不

能见到何物，但可听到虎叫声。萨满战胜，自己回来在杆前祷告谢神，并杀猪以祀之。③

所以李敞在祭拜后斩桦木置牲体，主要是出于桦木通灵及因地取材两点，方用桦木放置牺牲，这点与清朝悬

竿放置牲体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这种桦木、悬竿并不等于祭拜的西郊木主，前者只是祭祀中的仪式工具，

后者是代表祭祀对象的替身，《魏书·礼志一》称 “木主七”为 “天神主”，而在 《南齐书·魏虏传》中又

有 “白帻、练裙、马尾被”的装饰，这些描述与特征，使得西郊中的 “木主”看起来绝非仅仅是祭祀时悬挂

牺牲以供天神享用的神杆，这是本质差别。之所以有此推论，主要论据便在于第二点疑问处。

第二就是 《南齐书》所载木人是经过打扮与装饰的：“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这种装饰带有明

显的拟人化，而在清朝祭祀中的神杆是没有类似史例的。这种将木主拟人化，并进行祭拜的习俗，在与拓跋

同居东北、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中就存在而且保留至今。赫哲族祭祀的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祭祀的天神 “常

供奉在神树上。凡大树木有特异的征兆，如经雷劈，或特异的形状，都认为有神栖附在树上。他们在这种神

树近根的干上，雕刻一人面形，作为天神。供在庙中的天神则为木偶”④。在赫哲族的精神世界中，人神不

通，所以有萨满、阿哈、一车冷、八车冷等通神之人。通神之人需要念咒、祷告、占卜等通神之术，最关键

的是要有神灵之形。所以赫哲族人多用石或木来制作神偶。石制神偶产生较早，但至今最为通行的是木偶。

他们祭祀祖先便用木偶：“削木为二木偶，长约 ２８ｃｍ，身裹熊皮，平头为男性，尖头为女性，代表一切的老
祖宗。赫哲语直译为 ‘大老人’之义。”⑤ 从赫哲族的祭祀习俗来看，他们认为天神会栖息于有特异征兆的神

树上，所以在树干上雕刻人面。不过在庙中供奉的天神、祖先，都是木神偶。虽然天神木偶的尺寸没有详细说

明，但应该没有 “木主”那么高大。从这一点看，拓跋西郊的 “木主”应当不会是代表天神或祖先神的木神偶。

而在木偶之外，尚有萨满沟通神灵的重要工具 “神杆”：

中间的一杆最长大，上面绘有蛇、龟、虾蟆、四足蛇、爱米 （保护和辅助萨满的神灵）等神形，在杆头上

有鸠神 （为萨满寻找神灵引路的神灵）；右杆头上有一神，系一有翼的神兽。中杆脚下有木神偶二，他们叫做

“朱林”。平头的为男神，尖头的女神。⑥

首先，中杆脚下的男女木神偶 “朱林”，应当就是赫哲族供奉的代表祖先神灵的木偶。其次，中杆之上所绘

的神形，除动物图形外，最关键的是 “爱米”，它并非所有神灵的通称，萨满只称保护和辅助的神灵为 “爱

米”。通过爱米的辅助和保护，萨满才能沟通神灵、抵抗邪魔。普通人所拜的神灵为 “紫翁”。爱米和紫翁的

关系是：爱米都可以是紫翁，但后者并不一定是爱米。爱米的种类很多，大致而言，按照职能划分，辅助萨

满沟通神灵的爱米有四种，保护萨满并帮助其战胜恶魔的有三种。⑦ 再次是鸠神杆。鸠为萨满的领路神鸟，

帮助他找寻到神灵。在跳鹿神时，又有专门的手持鸠神杆，长 ７５ ５ｃｍ，杆顶有一鸠，以皮或布为旗。此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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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 １０８ 《礼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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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子手持，在神队前领导。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神杆是萨满沟通神灵的工具。最长的中杆头上有鸠神，

右杆头上有带翼神兽，这些设定都是将神杆作为萨满沟通神灵的媒介设计的。

北魏西郊中 “长丈许”的木主，高度与神杆相类，而由其 “白帻、练裙、马尾被”的装扮推论，它可能

也是与神杆相类、沟通神灵或降神的媒介工具。如果是说西郊木主的作用是让神灵栖息于其上是可以成立的：

以 “木主”代表神灵栖息的树木；《南齐书》记载的木主装饰也可以解释得通，这与赫哲族在树干上面画人

面异曲同工，都是通过人为的加工与想象，幻想与神灵的沟通。七木主代表着帝室十姓，对天神表达各自的

敬意，所以需要立七根。献文帝之前每年所立的木主不会拔除，所以每年四月西郊之后都会增加。

游牧民族树立木主的行为，与前述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的世界树观念有关。世界树连接了宇宙三界，在

多个民族的宗教体系中有所体现。除上述萨满教义外，蒙古族将宇宙山想象成一个四面的金字塔，中间立着

一棵树，天神把这棵树当作他们的择马桩，就像他们把马拴在世界柱之上一样。据西伯利亚鞑靼族所言，一

个类似于世界树的物体靠立在地下世界：一棵有九个树根的冷杉 （或者，在其他民族中，九棵冷杉）生长在

埃尔·坎宫殿的前面：死神和他的九个儿子把他们的马拴在冷杉的树干上。拓跋西郊的骑马绕坛也有了一定

的依据。在阿巴坎鞑族的传奇中，一棵七个枝权的白桦树长在铁山的顶部。萨满 “通过攀爬仪式性的桦树抵

达宇宙树的顶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桦树的作用。①

综上，罗新 “木主为悬挂牲体支架”观点主要基于对李敞祭祀祖宗石室 “斩桦木立之”行为的类比，而

本文则严格区分了此种 “仪式工具”（置牲体）与西郊核心祭器 “木主”（代表神灵或沟通媒介）的不同性

质和功能，指出桦木仅为仪式工具，西郊 “木主”经拟人化装饰 （白帻、练裙），实为神灵载体或通媒介质，

与赫哲族神杆功能一致，其根源在于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的世界树观念。

第三是宗室子弟七人。宗室子弟七人由 “帝之十族”中选出。帝室十姓萌生于拓跋氏族首领献帝邻时

期，“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以此为

骨架建构出 “帝室十姓”：

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跋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

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七族

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又命疏属曰车氏，后改为车氏。凡与帝室为十姓，

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②

据姚薇元考证，“纥骨本高车之部落”，而 “乙旃氏本高车种类，西部鲜卑中早有此氏。魏初命姓，以叔父之

胤曰乙旃氏，可借证托跋氏源出西部鲜卑，其种本杂有丁零 （即高车）也”③，这是拓跋鲜卑进入草原后与其

他草原民族融合的见证。“叔父之胤”乙旃氏与 “疏属”车氏与拓跋氏是否必然存在血缘关系亦不确定。

而 “百世不通婚”则 “意味着拓跋鲜卑由伙婚制向偶婚制的转变”。④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 “帝室十姓”是拓

跋邻以拓跋氏为核心，以有亲属血缘关系的兄弟氏族为七姓，而以拟制血缘关系拉拢 “叔父之胤”与 “疏属”，

建构而出的部落核心骨架，通过 “百世不通婚”，促成氏族向部落转变及部落支配阶层的形成。七姓与献帝为兄

弟关系，以父系血亲关系结合在一起，乙旃氏和车氏同样是血亲关系的结合，通过百世不通婚的宗法关系，黏

合成部落民众认可的血缘部落联盟。十姓而外的勋臣八姓、内入诸姓与四方诸姓皆是由拟制血缘为控制力，波纹

一般向外扩散，拟制血缘的影响依照由面变线进而成为点的趋势逐步减弱。“任何我们想象得到的制度，都不能

没有权力———即便是最为有限的———来发号施令；因此，就有支配。”⑤ 支配阶层的特权即是 “太和以前，国之

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戎有受盇，

神之大节也。”⑥ 是否拥有参与 “国之丧葬祠礼”的权利，成为划分支配阶层的关键标准。这种情况到了孝文

太和十五年依然存在，而且成为拓跋贵族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太和十五年十月太庙落成，迁神主安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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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拓跋丕上奏，他认为神部尚书王谌是庶姓，没有资格参与移庙；迁主安庙 “须得国之大姓”：

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至于移庙之日，须得国之大姓，

迁主安庙。神部尚书王谌既是庶姓，不宜参豫。臣昔以皇室宗属，迁世祖之主。先朝旧式，不敢不闻。”诏曰：

“具闻所奏……先王制礼，职司有分。移庙之日，迁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亲自行事，不得越局，专委大

姓。王谌所司，惟赞板而已。”①

拓跋丕反对汉族庶姓王谌参与移庙，其目的便是保持帝室十姓祭祀特权的纯洁性。② 直至 “高祖革之，各以

职司从事”，这种血缘特权方被职级官阶逐步取代。《魏志》天赐二年西郊称：“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

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执酒七人选自帝室十姓，他们以酒洒 “天神主”，正对应置于方坛上的七

木主；此后 “复拜，如此者七”的动作，应当并非某人固定对应某位木主，洒酒祭拜七次，而是七人依次轮

换对木主洒酒祭拜，如此方能保证每人都能对不同的木主洒酒祭拜。

数字 “七”在西郊仪式中多有存在，仅仪式记载便有木主七、执酒七人、执酒复拜七次等。《南齐书》

的西郊记载也与 “七”相关，如 “立四十九木人”，是七的倍数，“蹋坛”和 “绕天”也有 “公卿七匝”的

记载。在多个民族的宗教系统中，数字 ３和 ７，以及由 ３衍生出的 ９ （视作 ３×３）都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数字。
结合世界范围内相关研究可知，数字 ３代表的是以三重泛型为基础的古老宇宙观念，它的宗教价值的出现早
于数字 ７。而数字 ７的观念较早的起源，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七个现世天堂———有一棵七个树杈的宇宙树
连接着七个现世天堂，萨满爬到世界树的顶端时，他就位于最后一个天堂了。③ 具体到北魏西郊，我们可以看

到因为有 “七分国人”的举动，才有了 “七族”的由来，但目前尚不能明晰 “七分国人”是拓跋早有钟爱

“七”的传统，还是临时起意等其他原因，所以数字七的来源仅能从前述政治层面追溯，不做其他意义上的

解读。按照执酒七人、祭拜七次与木主七的对应，数字七的政治层面的来源应当是帝室十姓中的 “七族”，

这是构成拓跋统治阶层的核心，其作为仪式标准，既暗含萨满教宇宙树 （七杈）的象征，亦调和了阶层权益

分配，政治层面的功能性远大于宗教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结合 “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的规定，执酒七人是从帝室十姓中选拔的，绝非

核心七姓垄断祭祀，拓跋氏作为皇室自不必说，“叔父之胤”乙旃氏与 “疏属”车氏同样也分享者参与祭

祀的特权。之所以需要从帝室十姓中选拔，而非由核心七姓垄断，应当有基于现实的考虑。除了权力的分配

之外，执酒七人的选拔标准也是一个因素。可以推想，参与王朝祭礼的核心祭祀，而且是担任助祭的关键位

置，执酒七人的选拔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关乎到家族、姓族的荣辱，所以相应的标准应当较为明确且严苛。

帝室十姓需要经过规范与博弈，方能确定最终名额。

此外，宗室子弟七人的数量又与孝武帝即位仪式中的 “以黑毡蒙七人”相合，而且两者在仪式中的作用

都是助祭，是仪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可见后者的渊源当可追溯至前者，只是负毡七人并非出自 “帝之十

族”，高欢居于其一便是证明，由此可以推知高欢虽然采用鲜卑原始旧俗，而是依据现实情形，在 “复古”

旗帜的掩饰下，进行了 “尊君、实用”的改造，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目标。

第四是女巫执鼓与祭，女巫与鼓是两个关键词。女巫当非华夏传统史料中记载的以舞降神的 “巫”，应

当是后世所谓的萨满。西郊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典，女巫的参与，说明类似萨满教的原始习俗充斥其间。此

处她使用的 “鼓”是萨满沟通神灵最重要的工具———神鼓。萨满鼓在萨满教仪式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巫也用鼓。《诗·陈风·宛丘》：“坎其击鼓，宛丘之下。”④ 《楚辞》的 《九歌》

也有相关记载：“扬粃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⑤ 当然，鼓的式样没有明确记载，萨满鼓则因为使用人群的

不同而有明显的形状、外观差异。以赫哲族为例，赫哲人家家藏有神鼓，常击鼓而歌，以为娱乐；家祭时，

须击鼓祷告。普通神鼓的式样为蛋圆形，萨满用的鼓较普通鼓大，式样相似。鼓面绘有四足蛇、虾蟆各二，

龟一。鼓背面以一铜圈为中心，用四条皮带分结于鼓缘，铜圈为持鼓的把手。赫哲鼓为自制：鼓圈取自黄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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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 １０８ 《礼志三》。
刘凯：《北魏 “神部”问题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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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松木等木料，用火烤之弯曲，以黄鱼胶胶接。鼓皮用狍皮。鼓槌被称作鼓的舌头，桦木为槌心，外包狍

皮或水獭皮，槌背刻有神灵、动物 （蛇、四足蛇、龟）等图案，槌柄亦包皮，柄托柄头围以黑皮须。①

之所以萨满能通过鼓沟通神灵，各民族有不同的看法。蒙古人认为神鼓是萨满的马，萨满骑乘着马才能

升入神灵居所，当然，也能借此进入地狱战胜恶魔。属于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雅库特人同样持此观点。

分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印迪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流域的尤卡吉尔人，则认为神鼓是一座深不见底的湖，萨满

入湖可以进入冥界。爱斯基摩人的观念与之相同。② 其实，萨满鼓的通灵属性依然发端于世界树的观念。萨满

一般会宣称用世界树的树枝作萨满鼓的鼓骨架。通过击鼓，萨满神奇地来到了宇宙树附近，来到了 “世界中

心”，借此他就可以升入天空。萨满鼓与带有凹槽的萨满树很相似。萨满顺着树上的凹槽向上爬，象征性地爬

上天空。“萨满通过攀爬白桦树或击鼓，一点一点地靠近天树，然后爬上天树。”这一象征意义似乎相当明显：

通过世界树，即凭借穿过 “世界中心”的轴实现天与地的交流。拓跋鲜卑女巫执鼓参与祭祀的行为，应当与

使用方坛、树立木主等行为联系起来理解，都是视作世界树观念在拓跋鲜卑祭祀中的遗存。

综上可知，西郊具有浓重的萨满宗教色彩，仪式根源发端于游牧世界普遍存在的世界树观念，方形祭坛

代表的正是世界树扎根的大地，而天赐二年 “方色”的加入可以视作华夏典制对原始祭典的部分渗透。学界

关于 “木主”是用来盛放或悬挂所献牲体的说法值得商榷，经过拟人化打扮的 “木主”，可能是用于沟通神

灵或降神的工具。数字 “七”政治层面的来源是帝室十姓中的 “七族”，它作为仪式的数字标准，可以较为

合理地分配阶层内部的权益、调和矛盾。

结语

北魏礼制是由以王朝祭礼为核心的正祀及不被中央政府掌控的杂祀两部分有机构成的，其正统性正是在

王朝祭礼与杂祀的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中，通过与政局变动的有效磨合，逐步成立的。杂祀与正祀间

的相互转化有三种情形值得关注，首要一种便是以西郊为核心的原始祭典，从王朝正统祭祀中遭到沙汰，转

变为不在中央政府掌控范围内的杂祀。但在北魏末年 “胡化逆袭”的浪潮中可以看到，部分西郊仪式在纷繁

复杂的政局变动中，会被 “有选择”地挑拣出来，发挥其为政治粉饰、争当正统的功能。孝武帝在洛阳东郭

之外，西向拜天祭祀登位的史例最为典型。而此史例，亦可验证西郊成立的必要因素是 “西向拜天”的朝向

因素，而非 “西郊”这一地点因素。段日陆眷西向拜天祈求神迹的事例，说明西向拜天广泛存在于鲜卑民众

中。拓跋鲜卑又有以西为尊、“迎神于西”的传统，在赫哲族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中仍有留存。

再将视角回溯至北魏部落联盟阶段，可发现西郊成为联盟共同遵守的核心祭祀仪式，根源在于其完美契

合联盟机制独具的包容力和转变力。不同时空中经济生业的差别以及部落间经济基础的差异，使得拓跋鲜卑

无法像匈奴各部落一样组成中央化、阶序化的 “国家”，也不同于固守一部落领域的河湟西羌。经常地对外

迁徙，寻求农牧之地并获取贸易、掠夺等倾向于 “负面交互作用”（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的机会，使得部落联
盟成为此情境下的高效组织机制：它能将纯游牧的部族与半农半牧甚至纯农耕的人群结合在一起，它也因着

内部群体成员与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转型。西郊作为原始祭典的核心，在精神层面发挥着维系联盟信仰、

凝聚向心力的功能，这也是西郊在立国之初，由部落联盟祭典摇身变为王朝祭礼核心之一的深层原因。

综合 《魏书·礼志一》与 《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可以看到西郊具有浓重的萨满宗教色彩，虽然双

祭典、三核心的王朝祭礼格局形成后，西郊也被华夏祭典浸染，史书记载的北魏中期西郊，明显掺杂有华夏

典制的色彩，但西郊仪式根源追溯到游牧世界普遍存在的世界树观念。方形祭坛与萨满宗教中的世界树观念

有关，代表的正是世界树扎根的大地。方坛的使用，加上华夏郊天中常见的陛、闦、门及方色，成功的将祭

坛空间分隔开来，营造出内外、高低、上下等空间差异。天赐二年 “方色”的加入可以视作华夏典制对原始

祭典的部分渗透，这反映出 “双祭典”本身虽有冲突、碰撞，但其都处于王朝祭礼体系中，在政治需求的情

形下，双方可以实现交融乃至转化。罗新认为木主是用来盛放或悬挂所献牲体的观点值得商榷。李敞斩桦木

置牲体中的 “桦木”并不等同于西郊中的 “木主”。《南齐书》所载木人是经过拟人化打扮与装饰的：“长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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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西郊的沙汰

许，白帻、练裙、马尾被”，根据赫哲族的木偶形态，可推知西郊 “木主”应当不会是代表天神或祖先神的

木神偶。而萨满沟通神灵的重要工具 “神杆”，在高度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同样有与西郊木主相类的拟人化

装饰，由此推论西郊木主可能是祭祀中让神灵栖息于其上的工具。游牧民族树立木主的行为，与前述世界范

围内较为普遍的世界树观念有关。按照执酒七人、祭拜七次与木主七的对应，数字 “七”的政治层面的来源

应当是帝室十姓中的 “七族”，这是构成拓跋统治阶层的核心，所以用它来作为仪式的数字标准，可以较为

合理的分配阶层内部的权益，调和矛盾。女巫执鼓参与祭祀，是对萨满祭祀与萨满鼓的描述。之所以萨满能

通过鼓沟通神灵，依然发端于世界树的观念。拓跋鲜卑西郊祭祀中的方坛、立拟人化木主、女巫执鼓与祭，

这些特色所在，应当视作游牧民族世界树观念在祭祀行为中的遗存。

质言之，本文以正祀与杂祀的转化为核心视角，揭示北魏西郊的沙汰绝非简单的礼制调整，而是政治合法

性重构的缩影。其兴衰轨迹深刻映射出三重历史逻辑：一是胡汉文化的碰撞与调适机制。西郊从部落祭典升格为

王朝正祀，再降为边缘化杂祀的过程，本质是华夏礼制对游牧传统的结构性整合。孝文改制通过排斥鲜卑旧俗强

化华夏正统性，但胡化逆袭中仪式的选择性复兴，凸显文化整合的反复性与动态平衡。二是宗教仪式与政治权力

的共生互动。萨满仪式被转化为政治符号，其工具性在政权更迭中尤为凸显：高欢复刻黑毡仪式以拥立孝武帝，

正是通过宗教仪轨赋予权力交接以 “天命”外衣。这印证了仪式不仅是信仰载体，更是权力博弈的修辞策略。

三是跨民族政权的治理逻辑张力：部落联盟机制 （如帝室十姓的权益分配）为北魏前期提供弹性统治基础，但

集权化需求最终瓦解了这一机制。西郊的存废折射出 “联盟包容力”与 “集权效率”的根本矛盾———前者维系

多民族认同，后者追求华夏化官僚统治。部落遗产与集权诉求的张力，构成北朝至隋唐政权迭代的内在动力。由

此延伸，本文希冀借此为考察中国古代多民族政权礼制构建 （如辽金 “捺钵”制度）、胡汉文化交融模式 （如佛

教仪轨的王朝化），乃至政治合法性与宗教仪式的互构规律，提供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张力的分析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古王朝祭礼仪式空间的转换研究”（２４ＢＺＳ１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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